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

简称“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投资业务进行了重新分类，本文试图

就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涉及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企业会

计制度》进行对比分析。由于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更多

体现的是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因而与现行税法也存在一定的

差异，因此进行这方面的比较也是有价值的。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规定，交易性金

融资产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

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在持有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

金股利，应当确认为投资收益。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将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

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其公允价值

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应《企业会计制度》中的

短期投资业务，会计处理方法存在较大差异。

例 1：光明公司 2007 年 12 月 1 日购入 A 股票 10 000

股，当时每股市价 4.8元，交易费用 500元，12月 31日每股市

价 5元，2008年 5月 1日出售，每股市价 4.9元。

（1）《企业会计制度》下：2007年 12月 1日购入 A股票时，

借：短期投资 48 500元（4.8伊10 000+500）；贷：银行存款 48 500

元。12月 31日由于 A股票的市场价格大于投资成本，因此不

进行会计处理。2008年 5月 1日转让股票时，借：银行存款 49 000

元（4.9伊10 000）；贷：短期投资 48 500元，投资收益 500元。此

过程中由于没有提取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因此会计处理与税

法规定无分歧。

（2）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下：2007年 12月 1日购入

A股票时，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48 000元，投资收益

500元；贷：银行存款 48 500元。12月 31日由于 A股票的市

场价格大于投资成本，因此进行会计处理，借：交易性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 2 000元［（5-4.8）伊10 000］；贷：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2 000元。2008年 5月 1日转让股票时，借：银行

存款 49 000元，投资收益 1 000元；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成本 48 000元、———公允价值变动 2 000元。

（3）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

方法与现行税法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会计体现的是公允

价值计量原则，而税法体现的是历史成本计量原则。光明公司

2007年 12月 1日购买 A股票时发生的交易费用 500元，会

计上直接记入“投资收益”科目的借方，减少利润，而税法规定

购买股票发生的交易费用应计入投资成本，因此需纳税调增

500元。2007年 12月 31日投资股票升值 2 000元，会计上一

方面增加资产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

目增加利润，但是不增加应纳税所得额，因此需纳税调减

2 000元。2008年 5月 1日转让股票时，会计上出现了 1 000

元的“投资收益”科目借方发生额，减少利润 1 000元，而按税

法规定，股票转让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是 500元（49 000-

48 500），因此需要纳税调增 1 500元。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规定，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应当按取得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

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

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计入投资收益。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应将取得的

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同

时，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处

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入投资损益。下面通过具体案例比较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与《企业会计制度》在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方面存在的区别以及与税法的差异。

例 2：甲公司 2007年 3 月 31 日购买华光公司（系上市

公司）普通股 100 000股（法人股），价格为 10元/股，占其股

份的比例为 3豫，支付交易费用 20 000元。华光公司已实施了

股权分置改革，甲公司取得的股权从 2008年开始可以上市交

易。2007年 12月 31日华光公司流通股价格为11元/股。2008

年 3月 10日华光公司宣告分红方案，每股分派现金红利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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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甲公司 4月 1日收到现金红利 0.1元/股。甲公司 2008

年6 月 1日将股权进行转让，价格为 12元/股，交易费用为

25 000元。

（1）《企业会计制度》下：甲公司将该投资认定为长期股权

投资进行核算，由于对被投资单位不能起到影响作用，因此采

用成本法进行核算。甲公司 2007年 3月 31日投资时，借：长

期股权投资 1 020 000元；贷：银行存款 1 020 000元。2008年

3月 10日华光公司宣告分红方案时，借：应收股利 10 000元；

贷：投资收益 10 000元。甲公司 2008年 4月 1日收到红利

时，借：银行存款 10 000元；贷：应收股利 10 000 元。2008年

甲公司将股权转让时，借：银行存款 1 175 000元（12伊100 000-

25 000）；贷：长期股权投资 1 020 000元，投资收益 155 000元。

2008年甲公司收到的现金红利 10 000元，会计上作为投

资收益处理，增加了利润，而按税法规定，股权投资收到红利

是否应交纳所得税，要看投资企业与被投资单位的所得税税

率是否存在差异。总体来说会计与税法差异不大。

（2）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下：甲公司将该投资认定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甲公司 2007年 3月 31日投资

时，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1 020 000元；贷：银行存

款 1 020 000元。2007年 12月 31日根据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时，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80 000元；贷：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80 000元。2008年 3月 10日华

光公司宣告分红方案时，借：应收股利 10 000元；贷：投资收

益 10 000元。2008年 4月 1日收到红利时，借：银行存款 10 000

元；贷：应收股利 10 000元。2008年甲公司将股权转让时，

借：银行存款 1 175 000元；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1 020 000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80 000

元，投资收益 75 000元。同时，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 80 000元；贷：投资收益 80 000元。

本例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让对会计利润的影响是 155 000

元，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是 155 000元（1 175 000-1 020 000）。

可见，会计处理与税法没有出现差异，主要原因是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期末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调节的是资本公积（所有者

权益）而不是利润。

三、持有至到期投资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规定，持有至到

期投资应当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

始确认金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当按照摊余成本

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处置持有至到

期投资时，应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

入投资收益。持有至到期投资对应《企业会计制度》中的长期

债权投资，只不过两者核算时涉及的科目有区别。同时，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中持有至到期投资涉及的债券折价或溢

价摊销只能采用实际利率法，而《企业会计制度》则规定企业

可以在直线法与实际利率法中进行选择。

例 3：华夏公司 2007年 1月 3日购入 B企业 2007年 1

月 1 日发行的五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12豫，债券面值为

1 000元，华夏公司按 1 050元的价格购入 80张。该债券每年

付息一次，最后一年还本金并付最后一次利息。

（1）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华夏公司购入债券

时，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80 000 元、———利息调整

4 000元；贷：银行存款 84 000元。

华夏公司年度终了计算利息并按实际利率法摊销溢价。

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实际利率时，如为分期收取利息、到期一次

收回本金和最后一期利息的，则“债券面值垣债券溢价（或减

债券折价）越债券到期应收本金的贴现值垣各期收取的债券

利息的贴现值”，可采用内插法计算得出。根据上述公式，

先按 10豫的利率测试：80 000伊0.62 0921垣9 600伊3.790 787越

86 065跃84 000；再按 11豫的利率测试：80 000伊0.593 451垣

9 600伊3.695 897越82 957约84 000。根据内插法计算实际利率越

10豫垣（11豫原10豫）伊（86 065原84 000）衣（86 065原82 957）越

10.66豫。具体每年年末计算利息摊销溢价金额见下表。

2007年 12月 31日确认投资收益摊销溢价，借：应收利

息 9 600元；贷：投资收益 8 954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

息调整 646 元。2008 年 12 月 31日至 2012年 12月 31 日确

认投资收益摊销溢价核算方法同理。

华夏公司最后一年偿还本金并付最后一次利息时，借：银

行存款 89 600元；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80 000元，

应收利息 9 600元。

（2）《企业会计制度》对于此业务规定的核算方法与上

述核算方法类似，只不过采用“长期债权投资”科目进行核

算，明细科目也不采用“利息调整”，而采用“溢折价”；并且对

于溢价摊销也可以采用直线法，每年摊销溢价 800元。

（3）按税法规定，企业进行长期债券投资，不考虑溢折价

因素，因此也不存在摊销问题，只是将债券利息收入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如果是投资国债则利息免税。在中途转让以及到期

收回投资时也存在会计与税法的差异。本例中华夏公司 2007

年 12月 31日确认的投资收益为 8 954元，但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的是利息收入 9 600元，因此需要纳税调增 646元。其他

年份同理，到期收回投资时还需要进行 4 000元溢价的纳税

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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